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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配合貨車編組站調車作業及考量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善計畫，工程施工礦

石及土方輸送，運能及運量勢必明顯增加，原有舊式 10 噸及 20 噸車輛調動機擔

負站場調車作業無法勝任，另配合本局貨運業務推展，必須將現有老舊車輛調動

機汰舊換新，再加上現有舊式調動機因車齡老舊故障頻繁，各式零件已停產維修

不易，且牽引力不足影響調車作業效率，汰舊換新有其必要，故預計於 105 年至

107 年間採購 24 輛新式 25 噸之柴液型車輛調動機投入貨場進行調車作業。 

    本購案得標之製造商為韓國新盛株式會社，共購置 24 輛，分 4 期交車，為期

降低對製造車輛品質之疑慮，並減少公開招標低價得標之風險，計畫分 4 批人員

至韓國進行監造及檢驗，2批種子師資訓練，並期許如期如質完成合約交車。故各

批選派專精於各系統之運務、機務同仁前往韓國車輛製造廠及相關系統元件製造

廠，執行監造與檢驗工作，第 1 批車輛之檢驗期間自 105 年 4 月 6 日起至 105 年 4

月 15 日止，共計 10 日，並且於 105 年 12 月陸續配發至各配置站，第 2 批車輛之

檢驗期間自 105 年 12 月 13 日起自 12 月 17 日止，共 5 日，業已配發至各配置站，

而本次檢驗為第 3 批車輛之檢驗，期間自 106 年 06 月 26 日起至 106 年 06 月 30

日止，為一短期之監造工作。 

    本批次監造檢驗除强化車輛製造品質外，重點為核心元件之設計及組裝之檢

查，以及水密測試，經過所有人員之協助及審視下，提出改善建議，要求車輛製

造商提出說明，並進行即時性的施作及改善，最後由本局依約提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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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一、 強化製造品質： 

       駐廠監造及查驗之目的係藉由監造人員在調動機製造、組裝現場檢視以及

參與測試，據以發現缺失，每天定期開會檢討，並就相關缺失提出具體可行之

改善建議，要求車輛製造商即時改善調動機之製造及組裝過程所產生之瑕疵。 

 

  二、 透過第三方驗證與認證的參與，以強化監造之效能： 

       經由駐廠監造人員之現場檢視，反覆觀察，可確保調動機之製造與組裝品

質，亦可確保未來調動機於貨場工作時，達成最高之效能，甚至透過第三方獨

立驗證與認證機構之參與，更能對調動機的 RAMS（可靠度、妥善率、維修度、

安全性）進行細部之分析，雙重的把關下，足以確保車輛之品質。 

 

  其目的茲分述如下： 

 

  (一) 檢查製造商履約作為是否確符契約規定。 

  (二) 掌握現場作業動態並推估其整體製程進度。 

  (三) 監督製造商是否依工程司核定之圖說施作。 

  (四) 檢視製造商製程電銲、螺栓鎖固、噴漆及組裝等施作品質。 

  (五) 要求製造商改正相關瑕疵並即時改善。 

  (六) 參與並見證相關之製程檢測及出廠前檢測作業。 

  (七) 確認相關檢測結果並簽署相關檢查文件。 

  (八) 出廠前之提醒及交貨相關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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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監造及檢驗之過程 

  

一、 監造及檢驗日程表  

 

工程名稱：106 年柴液型車輛調動機 24 輛購案赴韓國辦理車輛監造及檢驗(第 3 批) 

 

期間：自 106 年 6 月 26 日 至 106 年 6 月 30 日止 

日期 星期 辦 理 事 項  

6 月 26 日 一 

自桃園國際機場搭乘長榮航空公司班機→韓國首爾機場→

搭乘專車→入住愛爾加飯店 ( Elga Hotel)整備車輛監造及檢

驗之事宜。 

 

  

6 月 27 日 

 

 

二 

1、 新盛株式會社會議室開會。 

 （1）本局與新盛株式會社雙方介紹各部門同仁及工作職

掌。 

 （2）新盛株式會社簡介及產品說明。 

 （3）新盛株式會社製程、品質管控說明。 

2、場區勞安教育講習及注意事項說明。  

3、討論監造及查驗監造及查驗相關事宜。 

4、參觀製作所各工廠生產線。  

5、監造人員提供新車製造之建議。  

6、TRA 監造團隊，現場操作檢驗。 

7、IV&V 機構負責文件查驗件查驗，並與車輛製造商設計 

   部門進行研討。   

8、檢查各項目。 

 （1）「雨漏水密試驗』進行第 1 次之試驗（DL-2513〜DL  

      -2518）。  

      駕駛室內、電氣箱體、引擎室有無進水之檢驗。  

 （2）功能性檢查 

      引擎與變速機、照明燈號、蓄電池充電、設備功能、

標誌與文字、潤滑、引擎安全性液體變速機警醒裝

置。現場檢驗。 

9、第 1 次缺失改善會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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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8 日 三 

1、 煞車測試紀錄 (DL- 2513〜DL- 2518)。 

充氣時間、氣壓檢查、煞車功能、 灑砂 。 

2、尺寸檢驗記錄 ( DL- 2513〜DL- 2518 )。 

  ( 1）尺寸 (不含連結器整體長度、吊耳寬高不含連結器  

        整體長度、吊耳寬高不含連結器整體長度、吊耳寬 

         高)。 

  ( 2 ) 排障器 (主排障器高度 、輔助主排障器高度、輔 

       助)。 

  ( 3） 灑砂管 (從鋼軌踏面起高度 從鋼軌踏面起高度 )。 

3、 第 2 次缺失改善會議。   

 

6 月 29 日 

 

四 

1、目視檢查記錄 ( DL -2513〜DL -2518 )。 

  ( 1）表面(塗漆、減速齒輪、空氣壓縮機與驅動軸之潤滑  

      減速齒輪、空氣壓縮機與驅動軸之潤滑、各式工具  

      與滅火器 )。 

  ( 2）針對（DL- 2513〜 DL -2518）之各項設計提出缺失 

改善建議。 

2、第 3 次缺失改善會議。  

( 1）因本局配發車站，多為臨海高鹽份、站場粉塵多之地

區，要求製造商能提供自第 2 批起，每台調動機能配

發噴槍及空氣管（10 公尺）。 

    製造商同意配合辦理。 

( 2）第 1 批、第 2 批調動機，故障問題點研討與改進討 

     論。並要求製造商技術人員，協助檢視各項問題， 

    以降低故障率。 

3、交貨期程討論。 

新盛公司說明，7 月 13 日可以至釜山港，7 月 19 日可

以至基隆港，期許本局之配合。 

.   

 

 

 

6 月 30 日 

 

 

 

 

五 

 

自愛爾加飯店 →韓國首爾機場搭乘長榮航空公司班機→桃

園國際機場→搭乘相關交通工具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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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監造及檢驗過程說明 

 
(一)本次為第 3 批 6 輛柴液型車輛調動機之監造及查驗，其監造及查驗小組

為運務處及機務處聯合舉辦，運務處林副處長率隊，於上班時間進駐新

盛株式會社，並有帶隊人員進行督導，於車輛製造之後期，進行負責監

造及檢驗工作，每日不定期與新盛株式會社相關部門會議，瞭解車輛製

造品質，以期順利達成 106 年 7 月底交付臺鐵局的既定目標。 

對於第 3 批 6 輛 柴液型車輛調動機，監造及查驗小組亦依契約及柴液

型調動機立約商提供之製造流程、施工進度，進行監造及檢驗作業，祈

能如期如質於 10 6 年 7 月底完成車輛交付任務。 

     (二)本梯次監造項目為車體組立後結構檢查 ，車體外觀批土、拋磨噴漆、車

體室內隔音、隔熱，電路配線施工等作業，以及轉向架調整作業、水密

測試、功能檢查、塗裝等監造作業。         

  

   6 月 27 日監造檢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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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出廠測試 

 

   (一)雨漏水密測試 

 

       列車車體再焊接、尺寸量測及駕駛室門窗玻璃空調主機安裝完畢後，會移

至噴水場進行水密測試，該水密測試是利用壓 0.3kg/cm2 之噴水口對車體

進行噴水，對車廂內進行漏水檢查，原則上針對焊接處、駕駛門縫、車窗

四周縫隙及檢查漏水與否，若有漏水情形則開缺失請輛製造商改善後，重

新進行水密測試，其檢查事項如下： 

     

    1.駕駛室內有無水漏  

       車體內裝作業需充分注意其水密性，以防止水氣經由車窗、門縫、側牆壁、

天花板及地板等處滲入車廂內。每台調動機製造完成後，均需進行水密測

試以驗證並確保車體水密性能，確保調動機均能符合規範，達到品質要

求。 

 

2.電瓶室及 110VAC110VAC 變流器無水分滲透： 

  電瓶是密閉空間，長久會造成接頭與管線老化，形成接觸不良或造成短路，

間接造成電瓶充電與與放電作用不良，影響車輛使用之效率。 

 

3.車體前端之儲氣筒室 

  調動機車上所用的空壓機上儲氣筒，其作用並不是要儲存氣體讓機器一直

運轉，儲氣筒的真正功用是要提高壓磅數，單靠空壓機馬達運轉是不足以

推動氣板手等工具，所以須把空氣強迫壓縮到氣筒讓整個的力提升，本室

雖不用防水，但仍需注意其排水是否流暢。 

 

     4.檢驗引擎室之防水情況 

       引擎室裡有：『柴油引擎、變速機、引擎冷卻裝置、總風缸、消音器』等

重要零件，必須確保各零件之正常運轉，因此，引擎蓋之防水墊片、導流

措施，亦是檢驗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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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水密測試之過程說明 

 經會議討論之結論，DL-2513 若能經過嚴密的水密測試在 15 分鐘內合格，

達成標準其他 5 台調動機 則只要進行 3 分鐘之水密測試，這次的查驗過程

中，經過 5 次查驗，已於出廠前完成 6 輛之水密測試合格，圖示說明如下：  

      (1). DL- 2513 之水密測試合格(15 分鐘內)： 

      (2). DL- 2514 之水密測試合格(3 分鐘內)： 

      (3). DL -2515 之水密測試合格(3 分鐘內)： 

      (4). DL- 2516 之水密測試合格(3 分鐘內)： 

      (5). DL- 2517 之水密測試合格(3 分鐘內)： 

      (6). DL- 2518 之水密測試合格(3 分鐘內)： 

 

    6.檢驗前之準備，將車輛開出至水密測試區域 

 

 

    雨漏水密測試之準備 06.27 

 

雨漏水密測試之準備 06.27 

 
雨漏水密測試之準備 06.27 

  
水雨漏密測試之準備 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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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雨漏水密測試（DL-2513－DL-2518） 

 

  

 
          測試進行中 

 
          測試進行中 

   

 
           測試進行中 

 
          測試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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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確量測時間 

 
       正確量測時間   

 

    8.檢驗引擎室內部狀態 

 

  

 
查驗內部有無滲水 

 

 查驗內部有無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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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檢驗駕駛室有無滲水狀況 

 

 
檢視車窗密合度 

 
車門下方有無滲水 

 
車窗外觀有無異常 

 
車窗扣環 

 
室內照明度 

 
車門密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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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門外觀 

 
車門外觀 

 
車內照明 

 
車內視線狀況 

 
車內視線狀況 

 
車體大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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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查驗車體引擎狀況 

 

車體下電磁閥 

 

車體下電磁閥  

 
 

 

 

 
檢驗引擎室狀況 

 
檢驗引擎室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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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功能測試檢查 

   駕駛室內各項燈號與壓力錶有無正常 

  

 
檢視燈號 

 
檢視燈號 

  

 

檢視壓力表 

 

檢視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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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台設施 
 

檢視空調設施 

 

檢視壓力表 

 

檢視壓力表  

 

接地測試 

 

接地測試  

 
車體標示 

 
車體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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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尺寸檢查  

   測量車體 長、寬、高 

  

 

測量車體寬度 

 

測量車體寬度 

  

 

測量車體高度 

 

測量車體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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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車體高度 

 

測量主排障器 

 

檢視連接器 

 

測量輔助排障器  

 

測量輔助排障器 

 

測量輔助排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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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目視檢查 

  

 

檢視車體 

 

檢視車體  

 
 

 

檢視電瓶室 

 

檢視電瓶室  

 

外觀標示檢查 

 

外觀標示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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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標示 

 

外觀標示 

  

檢查灑砂狀況 

 

螺絲加註標線 

 

各管線加塑條整理 

 

各管線加塑條整理 

 
引擎室內檢視 1 

 
引擎室內檢視 2 

 

引擎室內檢視 3 

 

引擎室內檢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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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絲加註標線 1 

 

螺絲加註標線 2 

 

螺絲加註標線 3 

 

螺絲加註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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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煞車功能測試 

 

檢視闸瓦安全距離 

  

檢視闸瓦安全距離 

 

輔助排障器 

 

主要排障器 

 
傳動軸注油狀況 

 

傳動軸注油狀況  

 

檢視電瓶室 

  

檢視車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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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車體整體性查驗說明 

 車輛檢驗作業程序會因為檢驗線的佈置而有先後順序得不同，主要檢驗作業程

序如下： 

   1. 依車號順序進行各種例行之檢查。 

   2. 實車過磅。 

   3. 目視檢驗：車身型式、底盤、引擎（車身）號碼等。 

   4. 進行側滑、軸重、煞車等測試。 

   5. 進行外觀燈光等項目之目視檢驗。 

   6. 總評（綜合儀器測試檢驗及目視檢驗結果）： 

   （1）判定合格者： 

        於檢驗紀錄表檢驗結果「合格」之欄位，加蓋職名章及日期戳章。 

   （2）判定不合格者： 

      告知車輛製造商，將所有不合格應改善覆驗之項目，立即改善後重新查

驗至合格為止。 

    在上述過程中，實車過磅、側滑、軸重、煞車等測試都由電腦控制之設備或

儀器自動進行。但是目視檢驗項目如型式、底盤、引擎（車身）號碼等，則依

規範訂定之標準判定合格與否。茲就此次『車輛檢驗作業程序』及『車輛檢驗

所發現需改善之項目』，說明如下： 

   (一)車輛檢驗作業程序 

      雨漏水密測試（測試紀錄如下） 

      煞車功能測試（測試紀錄如下）  

      功能檢查測試（測試紀錄如下） 

      目視檢查（測試紀錄如下） 

      尺寸檢查（測試紀錄如下） 

                              雨漏水密測試紀錄 

項次 項目 依據 允收標準 結果 

1 水密 

客室內無水密 無流水進入 正常 

電氣箱體無水分滲透 無水氣進入 正常 

評估引擎室內部狀況 無水柱直接進入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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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視檢查紀錄 

 

項次 項目 依據 允收標準 結果 

1 表面 

          塗漆 

 
平順無瑕疵 正常 

減速齒輪空氣壓縮機與 

驅動軸之潤滑 

 

每一點注入油與

潤滑 
正常 

各式工具與滅火器 

 
予以放置 

來台確

認 

2 標示與標誌 

內外部之標示 

 
標誌妥善 正常 

調動機之車號 

 
放置上去 正常 

維修卡號 

 
放置上去 正常 

警告標誌 

 
放置上去 正常 

箱體內部清潔 

 
予以清潔 正常 

裝備銘牌 

 
放置上去 正常 

駕駛室內操作台銘牌 

 
放置上去 正常 

製造商名版 放置上去 正常 

 

 

尺寸檢查檢驗紀錄 

項次 項目 依據 允收標準 結果 

1 尺寸 

不含連結器整體長度 8000＋/－10mm   8002 

不含吊耳整體寬度 2700＋/－10mm   2701 

整體寬度 3340＋/－10mm   3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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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排障器 

主排障器高度 85＋65/－0mm 98/113 

輔助排障器高度 35＋5/－0mm 
37 / 37 

39 / 40 

3 灑砂管 從鋼軌踏面起高度 35＋15/－0mm 
42 / 42 

44 / 44 

 

功能檢查檢驗紀錄 

項次 項目 依據 允收標準 結果 

1 
引擎與變

速機 

檢查供應與是否洩漏 無洩漏 正常 

啟動、控制、逆轉與停止 可運作 正常 

2 
照明與燈

號 

天花板燈與閱讀燈 可運作 正常 

頭燈與尾燈 可運作 正常 

儀表燈 可運作 正常 

指示燈 可運作 正常 

3 
蓄電池充

電 

伏特計 可運作 正常 

安培計 可運作 正常 

4 設備功能 

逆轉機與加速器連鎖功能 可運作 正常 

雨刷與灑水器 可運作 正常 

窗戶 可運作 正常 

門鎖 可運作 正常 

空調系統 可運作 正常 

110V 電力供應 可運作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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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叭 可運作 正常 

5 潤滑 

減速齒輪油量高度 加注如油表指示 正常 

驅動軸 施加潤滑 正常 

空氣壓縮機油量高度 加注如油表指示 正常 

6 接地纜線電阻器 最多 10m 歐姆 
5.658m 歐
姆 

7 
引擎安全

性 

超速 停止,警示燈亮 正常 

低機油壓力 停止,警示燈亮 正常 

冷凝器溫度低 警示燈暗 正常 

冷凝器溫度高 
怠速與停止三分
鐘,警示燈亮 

正常 

8 
液體變速
機安全性 

變速機油溫度高 警示燈暗 正常 

變速機油溫度上升 
怠速與停止三分
鐘,警示燈亮 

正常 

9 警醒裝置 正常工作 正常 

10 
空氣壓縮機功能 on 時 6.5kg/cm2,off 時

8.5kg/cm2 
±0.2kg/cm2容許值 

6.5kg/cm2 

8.6kg/cm2 

      柴液型車輛調動機第 3 批監造及檢驗開會檢討之結果，從 6 月 27 日下午三

點及 6 月 28 日中午十二點所提出之建議及改進建議事項，說明如下： 

1. 因配發車站多為鹽分、溼氣重且粉塵多之地區，故要求製造商追加自第 2 批至

第 4 批每台配發空氣噴槍及管線（長度 10 公尺），以利各車站人員保養維護，

減少故障率發生，經第三批交車至富岡後，檢附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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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螺絲加註標線以利確保緊固」。   

 

改 善 前 

  

改 善 後 

  

各螺絲加註標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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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駕駛室之窗戶扣環調整。 

 

改 善 前 

 

改 善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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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強注油，改善傳動軸潤滑效益，避免溫度過高，以增強調動機運作之穩定度。  

   並已立即改善完成如下圖： 

  

 

 

5.引擎室內管線裝設束帶固定。 

 

管線裝設束帶 固定完成 

  

  

 

6.車體外觀、引擎室，加註中文標示，使駕駛員操作與檢修人員易於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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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體外觀油漆強化 1 車體外觀油漆強化 2 

 

加註 液壓油標示 

 

加註 主風缸標示 

 

 

 

 

 

 

 

 

 

 

 

 

 

 

 

 

 

 

 

 



30 
 

五、 交車前之最後檢查 

 

在 6 月 29 日下午召開的會議中，我們確認完成了整體監造與檢驗的內容，

並要求車輛立約依據表格之要求，於時程中完成各項修正工作。  

 

檢查項目次如下：  

 

(1).製程現場工作人員是否依相關 CheckList，執行自主檢查作業。 

(2).有無按品管自主檢查表落實執行，相關檢查人應簽名認可。  

(3).是否實施產品品質驗證，檢查品質檢查表之檢驗項目。檢查檢驗結果，是 

   否如實紀錄並簽署認可等。  

   (4).針對結果無法經由後續測試，加以充分驗證之特殊製程，例如焊接、熱處理、

銅焊、塗裝等，應建立該製程特殊管制，以確保產品的穩定性，達成規範

之要求，並合乎顧客之標準。 

   (5).要求製造商立即改善監驗過程中之缺失，若無法立即改善，請持續追縱辦

理。 

   (6).依據各項表格認證，逐次、逐項確認與簽認，以達成監驗標準。 

   (7).再次檢視監驗項目，有無完成，並作最後檢視，以完成監造檢驗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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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監造與檢驗人員及其任務 

 

          韓國新盛株式會社於製造完工後，本次（第 3 批）監造人員主要負責

檢測該批調動機施工品質、缺失改善及提出調動機配屬車站運用上問題部

分，進行調整與變更，並對調動機管理工作之執行情形進行督導。 

 

   運務處 

       林副處長景山：本局運務處副處長，為本次（3 批）監造及檢驗人員之領 

                     隊，負責督導本次監造與檢驗之品質查驗工作。 

 

   綜合調度所  

       陳振宏調度員：綜合調度所調度員，負責本次調動機監造檢驗行程計畫安         

                    排，與工作任務分配，並協助長官做好本次督導查驗工作。 

 

   七堵機務段 

       林有信工務員：機務處七堵機務段工務員，負責執行本次監造與檢驗之相  

                     關作業，即包括雨漏水密測試、煞車功能測試、功能檢查、

尺寸檢查、目視檢查，以及就本次監造與檢驗計畫之相關

執行查證。  

 

   彰化機務段 

       工務員謝沂錦：機務處彰化機務段工務員，負責執行本次監造與檢驗之相 

                     關作業，即包括雨漏水密測試、煞車功能測試、功能檢查、

尺寸檢查、目視檢查，以及就本次監造與檢驗計畫之相關

執行查證。 

 

   高雄機務段 

       助理工務員梁凱竣：機務處高雄機務段助理工務員，負責執行本次監造與 

                     檢驗之相關作業，即包括雨漏水密測試、煞車功能測試、

功能檢查、尺寸檢查、目視檢查，以及就本次監造與檢驗

計畫之相關執行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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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本次（第 3 批）監造與檢驗之相關品質查驗工作，係於 106 年 6 月 27

日於韓國京畿道華城市，新盛株式會社之公司召開會議，由該社長親自接待，

並簡單的廠區環境、公司人員介紹及說明此次監造、檢驗的相關製程與廠方

的配合及協助，來完成此次監造與檢驗之相關工作；隨後至現場進行監造及

各項檢驗測試，並於 106 年 6 月 29 日下午 3 點召開檢討會議，由該社長及各

部門相關人員與我方監造檢驗人員，共同針對此次之缺失及需要改善部份，

要求配合辦理。 

 

    在現場監造、檢驗部分，係參觀新盛公司工廠的調動機生產流程與測試

設備、過程及缺失改善，項目包括：雨漏水密測試、煞車功能測試、功能檢

查、尺寸檢查、目視檢查等，使監造人員，得以充分瞭解調動機的生產製造、

組裝及測試過程中的品質查驗要求，以達到本局採購標準之規定。 

 

    在文件查核部分，係就雙方採購契約的技術規範所規定之標準值，依序

逐件進行品管查證與資料登錄。新盛株式會社公司人員，就現場監造我方提

出之疑義，或測試項目中之流程及相關作業規範 ，逐一進行說明。 

 

    本局人員亦於監造過程中要求缺失改善，並將瑕疵改善情形，繼續追蹤

辦理，於監驗各項目，確實、實地的量測與試驗，以達到規範要求之品質。  

 

    由於貨運站調車頻繁，對於操作人員使用方式與習性之不同，因此，對

於新購調動機之使用前，應加強基礎訓練及保養維護之訓練，以確保調動機

之品質。 

          

     （二）建議事項   

      1.彙整車站使用者之建議，以提供車輛製造商改進之參考 

彙整操作使用者之習慣，提供製造商製造第 4 批調動機改進之參考，以符

合車站操作者人性化的要求，達成安全、便捷之工作效率。 

      2.傳承前 2 批監造精神與經驗，使後進者能盡速熟悉規範內容 

     延續前 2 次經驗與內容，針對缺失問題，以傳承後進者熟悉規範之訂定，  

加強檢測，以提升調動機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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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附錄照片 

監造、檢驗過程與重點說明及廠區介紹 

 

 
     新盛株式會社廠區 06.27 

 
新盛株式會社廠區 06.27 

 
監造重點及流程說明 06.27 

 
監造重點及流程說明 06.27 

 
監造重點及流程說明 06.27 

 
監造重點及流程說明 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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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帽整齊放置 06.27 

 

工作開始前 合照 06.27 

 
車體外觀測量 06.28 

 
車體外觀測量 06.28 

 
車體外觀測量 06.28 

 
車體外觀測量 06.28 

 
車體外觀測量 06.28 

 
車體外觀測量 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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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輪檢視 
 

主排障器 

                 

 
輔助排障器 

 
車體扶手 

 
液壓油箱表 

 
腳踏板  

 
傳動軸 

 
傳動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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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體油箱 

 
主風缸 

 

壓力閥 

 

電磁閥 

 
追加第 2 批至第 4 批 

 
回臺改善 

 
回臺改善 

  
回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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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臺改善 

 
回臺改善 

 
回臺改善 

 
回臺改善 

  
回臺改善 

 
回臺改善  

 


